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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酒后高空抛物 男子获刑三年
律师：高空抛物须承担民事及刑事责任

据 《今晚报》 报道， 近日， 天

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

一起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被告人公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

刑四年。

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

的意见后， 天津首例因高空抛物入

刑的案件。

酒后闹事

6?扔下杂物

法院经审理查明 ， 2020 年 4

月某日晚 7 时 30 分许， 租住在天

津市南开区某居民楼 6 楼某单元的

公某某在饮酒后， 向紧临其居住的

住宅楼的街道抛扔菜墩、 酒瓶子、

砖头、 墩布把、 凉席等杂物， 并将

停放在道旁的一辆汽车砸坏。

路人经过此地发现有人抛扔物

品后报警。 公安机关于案发当日在

公某某租住的单元房内将其传唤到

案。

经鉴定， 公某某血液中的乙醇

含量为 163.7mg/100ml。 案发后 ，

公某某赔偿了车主的经济损失并取

得谅解。

庭审中， 公某某对于公诉机关

指控的事实、 罪名及所提量刑建议

均没有异议， 并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认为， 被告人公某某故意

高空抛物， 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

命、 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 其行为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未造成严重后果， 依法应判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 情节、 悔罪表现及

社区评估结果， 南开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主审法官张磊表示， 本案属于

典型的高空抛物案件， 被告人符合

适用缓刑的条件。

根据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

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依法从

重惩治高空抛物犯罪，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从重处罚， 一般不

得适用缓刑 ： （1） 多次实施的 ；

（2） 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 ； （3）

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

施的； （4） 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

的； （5）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遵纪守法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高空抛物

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 同时也触犯

了法律， 切莫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不

可挽回的后果。

高空抛物

危害公共安全

天津见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

辉律师介绍，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最高院发布了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明

确高空抛物依据情节可按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 故意伤害、 故意

杀人等罪定罪处罚。

如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的出台， 进一步明确了高空抛

物的责任主体， 扩大了公安机关与

物业公司的义务范围， 切实维护业

主利益， 让老百姓无需再为他人的

行为买单。

高空抛物、 坠物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其

威胁的是不特定人的生命、 健康及

财产安全， 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

性。

对于过错高空坠物的， 一般采

用民事侵权追究责任； 对于故意高

空抛物的， 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或

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

致人重伤

被判十年徒刑

2017 年 ， 重庆市一名男子先

后两次从位于 21 层的楼层中抛物，

造成二人受伤 （其中一人重伤 ），

由于产生了相当的侵害后果， 最终

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本案中， 公某某虽未造成人员

伤亡等严重后果， 却对公共安全及

不特定人的权益造成威胁。

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需要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

人 ，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

予补偿。 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

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造成建筑物

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坠落致使

他人损害的， 也会被追究其侵权责

任。

所以， 人们应该有意识地加强

对小区不良行为的监控， 制止高空

抛物的行为 ， 养成文明的生活习

惯。 同时， 物业服务企业与业委会

也应当充分履行自身的监督义务，

通过在小区内安装监控、 张贴警示

标语 、 对群众进行法治教育等方

式， 和业主们联手守护 “头顶上的

安全”。 （李倩）

擅贴“公务用车”遭处罚 律师：车身不能随意乱贴
据《北京晚报》报道，“车内有宝

宝”“保持车距”“新手上路” ……生

活中， 人们经常见到一些小汽车的

车尾或车身贴有图文车贴。然而，有

一些车贴却一不小心就涉嫌违法

了。 近日，一名车主在车身贴上“公

务用车”字样，结果被处罚。

记者调查发现， 网售车贴种类

繁多，价格低至几元一张，还普遍提

供“个性定制”。 一些商家故意打擦

边球，售卖“公务用车”“应急救援”

等车贴。

车贴五花八门

价格低至几元

在网络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

“车贴”， 瞬间就弹出八千多万个类

似检索结果。 而与“车贴”相关的词

语，例如“个性车贴”“金属车贴”“搞

笑车贴”“车贴制作”等，相关信息更

为丰富。

在一家电商平台的页面上，售

卖车贴的店铺多达 100 页， 单张车

贴的价格从 4 元一张到几十元一张

不等。车贴的内容和风格，也是五花

八门。记者粗略统计发现，网络售卖

的车贴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如 “实习”“新手上路”“请

关远光”等车贴；二是一些协会或者

机构组织的车贴， 例如车友爱好者

的“某某车友协会”“某某越野联盟”

等车贴。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些更

为另类的车贴，比如网络流行图案、

网红语、搞笑或涂鸦车贴等。

通过销量从高到低统计发现，

最畅销的是“实习”和“新手上路”类

车贴，而诸如熊猫图案、皮卡丘“卡

通车贴”等也受到追捧。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以上几类

车贴外， 诸如 “公务用车”“应急救

援”“新闻采访”等打“擦边球”的车

贴，在网络平台上也并不少见。而另

一方面， 车贴已经不局限于商家提

供的固定款式， 还可以依据客户个

人的喜好和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定

制。 “什么都可以定制，如果您担心

上路的问题， 建议您了解一下当地

情况再决定。 ”有商家表示。

采访中， 大多数车主表示之所

以贴车贴， 主要原因就是 “好玩”。

“觉得好玩呗”“感觉挺酷的”“整个

流行语挺好玩”等，都是车主们口中

的答案。

不能随意张贴

车主或需担责

北京护宪律师事务所主任卫爱

民认为，张贴车贴图案、文字，容易

吸引其他驾驶员或者路人的眼光，

分散交通参与者的注意力，“不利于

道路行驶安全， 加大了发生交通事

故的风险。 ”

而诸如“公务用车”“应急救援”

类的车贴， 更涉及相关政府部门或

机关单位。“虽然车贴的标识内容未

必是真实的，但会对公众造成影响，

带来误会， 同时也给交通管理造成

不良影响。 ”卫爱民解释道，一些打

“擦边球”的车贴，甚至涉嫌冒用公

务用车或特种车辆，“它可能为一些

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掩护。”因此他建

议， 对于网络上售卖各类车贴的行

为，市民不要太追捧，政府职能部门

也应当加强规范管理。“相关企业平

台要自律，市场监管部门、交管部门

等也应在产销买用各环节积极作

为，及时管理。 ”

“总体上，在不影响行车安全、

改变车辆属性、 损害车辆性能等情

况下， 私家车贴车贴不属于违法行

为，仅作为车主的个人喜好，交管部

门也不会有行政处罚。”城市智行信

息技术研究院院长沈立军表示，但

如果涉及改变车身验收、 更改车辆

发动机等大的改装行为， 则需要进

行相应的备案登记。 贴车贴如果有

遮挡号牌等行为，则属于违法，相关部

门会依法进行处罚。

因此， 沈立军建议车主在车检前

应去除车贴， 以免在车检时造成不必

要的争议。对于网售“碰瓷”公务用车、

救援车辆等混淆视听或者冒牌使用

的，则属于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应视情

节严重和造成的后果依法进行处置。

他建议， 一方面加大对生产和销售环

节的监管处罚，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另

一方面交管部门应加大对此类违法使

用情况的处罚力度。

苏州交警曾提醒市民， 不能将车

贴贴在挡风玻璃及两侧和后车窗上，

不允许遮挡号牌。 “一般情况下，张贴

的车贴不能超过车身面积的三分之

一。如果超过，需要到车管部门办理颜

色变更登记。 否则会被认定为非法改

装。 ”而机动车喷涂、粘贴的标识或者

车身广告，影响了安全驾驶的，将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并责

令车主恢复原状。 （李松林）

在工地受伤 私了又反悔
律师：未申报工伤也可走人身损害赔偿程序

据 《工人日报 》 报道 ， 3 年

前， 农民工程某在工地干活时右手

臂不慎受伤。 由于不懂法， 在出院

后， 他与公司签订了私了协议， 获

赔 1.1 万元。 在此后的日子里， 程

某发觉自己的右手受伤严重， 没法

像以前那样正常工作和生活， 因此

觉得公司应该多给他一些赔偿， 但

遭到拒绝。

为此 ， 程某通过法律渠道维

权， 最终获赔 31 万余元。

工地受伤私了

今年 52 岁的程某来自四川巴

中农村， 2017 年 4 月 ， 他在北京

一家建筑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干活，

负责混凝土搅拌和运输工作。

当年 11 月， 程某在施工过程

中操作搅拌机时右手臂受伤。 事发

当日 ， 他被送往附近医院住院治

疗， 于一个月后出院。 医院诊断为

右前臂挤压伤， 指浅屈肌腱断裂、

拇长屈肌断裂、 拇短伸肌断裂、 拇

长展肌腹断裂、 拇长伸肌腹断裂、

骨筋膜室综合征。

2018 年 1 月 4 日 ， 程某想回

家休养一段时间 。 建筑公司 （甲

方） 便与程某 （乙方） 签订了协议

书， 约定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壹万

壹仟元整， 此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

方二次手术费、 后续医疗费、 营养

费、 交通费、 护理费、 误工费、 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甚

至死亡赔偿金等全部费用。

此外该协议书还约定， 无论以

后发生任何情况， 乙方均不得再向

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不得再向甲方

要求赔偿任何费用。

在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之后， 程

某觉得自己的右手臂受伤很严重，

认为建筑公司给自己的赔偿少了，

希望公司能给他更多赔偿， 但公司

以已经签订协议为由拒绝。

在咨询律师后， 程某越发觉得

自己被建筑公司 “骗” 了， 于是他

于 2019 年底从老家回到北京， 将

建筑公司告上了法庭。

庭审中建筑公司辩称， 根据协

议书， 其与程某之间就本次受伤的

纠纷已解决完毕， 且对方要求撤销

合同已超过 1 年的除斥期间。

此后， 程某申请对其所受伤的

伤残等级及误工期、 护理期、 营养

期进行鉴定。 为此，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

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 鉴定意见

为： 程某右上肢损伤鉴定为 7 级伤

残， 评定误工期为 180 日、 护理期

为 60 日、 营养期为 90 日。

程某对上述鉴定结论认可， 而

建筑公司对鉴定结论不认可， 认为

其伤残等级过高， 但不申请鉴定人

出庭接受质询或申请重新鉴定。

最终获赔31万元

今年 2 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审理认为，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

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起 1 年内行使撤销权。 本案中，

程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为鉴定意见作出之日， 程某行使

撤销权并未超过 1 年的除斥期间，

因此就建筑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

结合程某的伤情及诉争协议所约定

的赔偿金额， 该院认为， 该协议在

订立时显失公平， 程某要求撤销该

协议， 予以支持。

最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判决， 建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7 日

内赔偿程某各项损失 317405 元。

建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

上诉。 今年 8 月，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承

担赔偿责任。 程某于 2017 年 11 月

发生事故伤害， 建筑公司未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现程某向其主张相应

赔偿责任， 于法有据， 故对建筑公

司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于是，

该院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志友表示， 农民工在受伤后想要维

权主要有两种渠道： 一是走工伤赔

偿程序 ， 不过需要走确认劳动关

系、 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等程

序， 耗时会很长， 有的时候企业还

会故意利用程序拖延时间； 二是走

人身损害赔偿程序， 虽然赔偿金额

可能没有工伤赔偿高， 但可以尽快

拿到赔偿。 这需要结合农民工的证

据掌握情况、 受伤情况等来决定走

哪个渠道更合适。 （杨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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